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114學年度2學期

碩士論文計畫發表申請表

	本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學號：«學號»         研究生：«姓名»        申請論文計畫發表，請惠予安排考試相關事宜為荷。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考試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至   時   分

	考試地點
	本校 　　　樓　　　　　室

	指導教授

簽     名
	□本人已確認及同意學生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本系之專業領域。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計畫書委員
	審查委員一

姓名：
職稱：

教師最高職級證書字號(非教職免填)：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
校外委員
(代碼)
_____
	□
召集人

	
	審查委員二

姓名：
職稱：

教師最高職級證書字號(非教職免填)：
	服務學校及系所：
最高學歷學校及系所：
研究領域：

聯絡地址： 

電話：
	□
校外委員
(代碼)
_____
	□
召集人

	繳驗文件
(系所自行增列)
	□成績單影本(至少必須修滿1/2畢業規定學分，不含本學期所修，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以上)

□論文摘要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院長
	校長

	
	
	
	

	申請人：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含手機)： 
E-mail：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碩士論文計畫發表考試委員會行政作業自我檢核表
	學位考試委員會組成規定
	檢核完成 (請勾選V)

	
	學生自檢
	系所複核

	1.指導教授專業性：指導教授對修讀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2.委員專業性：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對修讀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
	
	

	3.委員會人數：學位考試委員會委員三人至五人；如為共同指導論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以外之學位考試委員須達兩人(含)以上。
	
	

	4.校外委員比例：學位考試委員會校外委員達三分之一(含)以上；如為共同指導論文，校外委員比例亦同。
	
	

	5.召集人：學位考試之召集人由校外委員擔任。
	
	

	6.委員最高學歷：所有學位考試委員之最高學歷不得均為同校同系所。
	
	

	7.委員資格：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第六條第二項)。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8.利益迴避原則：凡研究生之配偶或五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學位指導及考試之利益關係。
	
	本項目學生如未V，請逕退回。

	9.申請表欄位資訊：所附論文計畫發表申請表各項欄位資訊已填妥並確認無誤。
	
	

	備註

1. 論文計畫發表為學位考試前身，故委員相關規定及組成準用本校研究所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規則。
2. 論文計畫發表通過後始得申請學位考試，本檢核表攸關學生學位考試申請及執行之效力，請據實依規審慎檢核。
	簽章欄
	學生
	系(所/學位學程)承辦人

	
	
	
	

	
	
	指導教授
	系(所/學位學程)主管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論文計畫考試 評鑑表                
	姓名：                  學號：                                        

	論文題目 
	(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口試委員評分
	得分
	評分委員簽名
	平均成績
	是否通過

	第一位

口試委員評分
	
	
	
	□通過
□不通過

	第二位

口試委員評分
	
	
	
	

	第三位

口試委員評分
	
	
	
	

	第四位

口試委員評分
	
	
	
	

	第五位

口試委員評分
	
	
	
	

	備    註
	


說明：

1、 本表於口試委員會議中當場統計填寫，請用國字 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 評分，例如：捌拾伍分。

2、 依規定由3至5位擔任口試委員，若僅3位委員，請於第4位及第5位委員評分處註明「無」。

3、 若論文題目經考試委員決議須作部分修正時，請於備註欄內註明修正論文題目之名稱。

4、 若論文內容須作較大之修正，請指導教授於備註欄內註明，並請指導教授於考生修正完畢後再行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大學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論文計畫考試 評分表
	姓名：                學號：                    

	論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口試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
	

	結  果
	□1.通過
□2.修改後通過
□3.重擬再審
□4.不通過
	評  分
	


口試委員簽名：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指導費-論文計畫考試階段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肆仟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肆仟元整
具領人：                          <<請簽名>> 

戶籍所在地 : 本校教師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郵局局帳號: 本校教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計畫考試口試費-本校教師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具領人：                          <<請簽名>>

戶籍所在地 : 本校教師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臺北市立大學 

郵局局帳號: 本校教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臺北市立大學領據

論文計畫考試口試費-非本校教師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健保補充保費扣繳代號63】

應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扣  稅:新台幣零元整
代扣2.11％健保補充保費：新台幣零元整
實  支: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具領人：                          <<請簽名>>

戶籍所在地 :        縣市       市區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身分證字號 :             服務單位：                 
□郵局     局號:                      帳號:
□銀行             銀行          分行/帳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人同意並確認以下事項：
	
	
	
	
	
	
	
	
	
	
	
	

	本人所填寫之領據乃臺北市立大學為核發本人上述款項繕造印領清冊、費用領據業務使用。
	

	本人同意將領據內所填之個人資料（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手機電話號碼、郵局之局帳號及

	戶籍地址等）提供給臺北市立大學業務相關承辦單位繕製印領清冊與上述申請業務有關作業

	及公務上聯繫與服務之用，並於簽章欄親筆簽名。
	
	
	
	
	
	
	
	
	

	具領人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論文計畫發表委員會行政作業自我檢核表如附。





(本表核畢即可依憑申請聘函用印。�(依本校學位考試校外委員認定基準表，校外委員代碼如下：


2.1外校專任教師(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者)。


2.3外校產官學研法人專職(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


  3.x任外校教師或產官學研法人職或無職者(非同時任職本校兼任教師、或非為本校退休且未同時擔任本校兼任教師者)。











